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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1 证券简称：楚江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7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楚江

新材”）分别于 2025 年 3 月 15 日和 2025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

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

司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1,080,000.00万元连带责

任担保。其中：

1、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下属全资子公司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楚江高精铜带”）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

不超过 275,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下属全资子公司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楚江合金”）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

过 85,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为本次被担保方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高导”）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

超过 165,000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情况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月 18日和 2025年

4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和其他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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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进展情况

（一）本次担保进展情况

1、根据下属全资子公司楚江高精铜带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

对楚江高精铜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招商

银行芜湖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公司与招商银行芜湖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楚江高精铜带的担保余额为 222,520 万元，本

次担保后公司对楚江高精铜带的担保余额为 242,520 万元。

2、根据下属全资子公司楚江合金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楚

江合金向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安徽省分行”）

申请 1,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与国开

行安徽省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楚江合金的担保余额为 70,500 万元，本次担保

后公司对楚江合金的担保余额为 71,500 万元。

3、根据下属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的生产经营需要，近日公司对鑫

海高导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丹阳支行”）申请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与农业银行丹阳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鑫海高导的担保余额为 160,000 万元，本次担

保后公司对鑫海高导的担保余额为 165,000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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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楚江新材

安徽楚江高

精铜带有限

公司

100% 60.79% 275,000 222,520 20,000 242,520 27.23% 32,480 否

2 楚江新材

清远楚江高

精铜带有限

公司

100% 69.22% 145,000 123,300 123,300 13.84% 21,700 否

3 楚江新材

安徽楚江高

新电材有限

公司

100% 77.35% 210,000 193,160 193,160 21.69% 16,840 否

4 楚江新材

安徽楚江高

新电材供销

有限公司

100% 87.04% 5,000 4,499 4,499 0.51% 501 否

5 楚江新材
安徽楚江特

钢有限公司
100% 49.99% 17,000 13,500 13,500 1.52% 3,500 否

6 楚江新材

安徽楚江精

密带钢有限

公司

100% 46.74% 8,000 3,700 3,700 0.42% 4,300 否

7 楚江新材

芜湖楚江合

金铜材有限

公司

100% 57.99% 85,000 70,500 1,000 71,500 8.03% 13,500 否

8 楚江新材

芜湖楚江合

金铜材供销

有限公司

100% 80.30% 3,000 2,999 2,999 0.34% 1 否

9 楚江新材
顶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66.72% 28.75% 16,000 5,200 5,200 0.58% 10,800 否

10 楚江新材

湖南顶立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66.72% 68.55% 4,000 0 0 0.00% 4,000 否

11 楚江新材

江苏鑫海高

导新材料有

限公司

89.97% 68.17% 165,000 160,000 5,000 165,000 18.53% 0 否

12 楚江新材

安徽鑫海高

导新材料有

限公司

89.97% 76.06% 100,000 99,800 99,800 11.21% 200 否

13 楚江新材

江苏天鸟高

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90% 30.66% 10,000 0 0 0.00% 1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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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楚江新材

安徽楚盛循

环金属再利

用有限公司

100% 92.56% 2,000 1,000 1,000 0.11% 1,000 否

15 楚江新材

安徽楚江森

海铜业有限

公司

100% 99.67% 5,000 5,000 5,000 0.56% 0 否

16 楚江新材

芜湖天鸟高

新技术有限

公司

90% 76.17% 30,000 23,300 23,300 2.62% 6,700 否

合 计 1,080,000 928,478 26,000 954,478 107.17% 125,522

备注：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

议、审批程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8NCIGW48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姜纯

5、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01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九华北路 8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有色金属压加工;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12月 31日（经审计） 2026 年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4,443.37 518,6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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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253,092.42 315,263.77
净资产 201,350.95 203,375.88
项目 2025 年度（经审计） 2026 年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64,599.55 240,724.89

利润总额 21,354.44 2,174.73

净利润 18,731.15 2,024.93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楚江高精铜带 100%股权，楚江高精铜带

为全资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60.79%(截至 2026 年 3月 31 日，未经

审计)。

13、楚江高精铜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

状况良好。

（二）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754891516N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姜纯

5、注册资本：10,471.5212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0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桥北工业园区

红旗工业园

9、经营范围：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加工、销售。五金电器、化

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电线电缆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企业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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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5 年12月 31日（经审计） 2026 年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8,846.83 113,304.54
负债总额 64,488.29 65,709.58
净资产 44,358.54 47,594.96
项目 2025 年度（经审计） 2026 年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8,822.81 67,013.24

利润总额 5,462.59 3,741.73

净利润 4,824.34 3,236.42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楚江合金 100%股权，楚江合金为全资子

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57.99%（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

13、楚江合金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

良好。

（三）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14244298XQ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汤优钢

5、注册资本：41,921.5496 万元整

6、成立日期：1987 年 11 月 02 日

7、营业期限：长期

8、注册地址：丹阳市皇塘镇蒋墅东风北路

9、经营范围：金属制品的制造、加工，无氧铜杆线、光亮铜杆、

铜线材、合金复合铜线丝、铜束线、铜绞线、超细电子铜丝材、新能

源汽车铜线、光伏线、电线电缆用高性能铜导体的加工(国家禁止投资

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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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12月 31日（经审计） 2026 年3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7,752.74 311,755.91
负债总额 157,484.20 212,530.18
净资产 100,268.54 99,225.73
项目 2025 年度（经审计） 2026 年3月 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22,460.24 333,364.69

利润总额 3,059.99 -1,343.05

净利润 1,994.45 -1,042.81

11、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鑫海高导 89.97%的股份，鑫海高导为控

股子公司。

12、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68.17%（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

经审计）。

13、鑫海高导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

良好。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楚江高精铜带担保时，与招商银行

芜湖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1、协议名称：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协议编号：551XY260407T00011101

3、签署日期：2026 年 4月 13 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安徽楚江高精铜带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20,000 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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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关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楚江合金担保时，与国开行安徽省

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3410202601100003946

3、签署日期：2026 年 4月 14 日

4、签署地点：芜湖

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1,000 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

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

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保险费、

翻译费、公告费、鉴定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

裁定或裁决应由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三）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担保时，与农业银行丹阳

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1、协议名称：保证合同

2、协议编号：32100120260030303

3、签署日期：2026 年 4月 20 日

4、签署地点：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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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担保方：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6、被担保方：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债务人）

7、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市支行（甲方）

8、保证最高金额：5,000 万元

9、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

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10、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1、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注：2026 年 4 月 27 日收到上述三份银行签约完成的担保合同。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的相关事项已经 2025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25 年 4月 11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及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次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的原因是满足其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

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属于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

本次被担保对象楚江高精铜带、楚江合金以及鑫海高导，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上述子公司的资产

质量、经营情况、发展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

认为其资产优良、经营良好，财务指标稳健，预计能按约定时间归还

银行贷款及其他融资，对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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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鑫海高导提供担保时，其他股东均

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反担保。虽然其他股东均未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或反担保，但公司对鑫海高导有绝对的控制权，风险均处于公司有效

控制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含

本次）为人民币 954,478 万元（其中：为楚江高精铜带累计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 242,520 万元、为楚江合金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1,500 万

元、为鑫海高导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5,000 万元），占公司 2026

年 3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未经审计）107.17%。

公司担保事项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

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也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书；

4、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5、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市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